
犯罪被害人訴訟參與權益告知書

一 、 訴訟參與之案件類型有哪些？

檢察官起訴被告後，您會收到一份起訴書，上面記載被告可 

能觸犯的罪名，如果您是下列案件的被害人，您可以向法院聲請 

參 與 訴 訟 ：

(一）  因 故 意 、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。

(二）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、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、第二百三十二條、 

第二百三十三條、第二百四十條、第二百四十一條、第二百四 

十 二 條 、第二百四十三條、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、第 二 項 、 

第二百七十二條、第二百七十三條、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至 

第 三 項 、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一項、第 三 項 、第二百八十條、第 

二百八十六條第一項、第 二 項 、第二百九十一條、第二百九十 

六 條 、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、第二百九十七條、第二百九十八 

條 、第二百九十九條、第三百條、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、第 

二 項 、第 四 項 、第三百二十九條、第三百三十條、第三百三十 

二條第一項、第二項第一款、第 三 款 、第 四 款 、第三百三十三 

條 第 一 項 、第 二 項 、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二項第一款、 

第 三 款 、第 四 款 、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、第 三 項 、第三百四 

十八條第一項、第二項第二款之罪。

(三）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。

(四）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六條之罪。

(五）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、第三十 

六條第一項至第五項、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罪。

二 、 誰可以聲請參與訴訟？

如果您是被害人本人，即可提出聲請。如果被害人無行為能 

力 、限制行為能力、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（例 如 ：被害人 

住院治療中）而不能聲請時，可以由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、配 偶 、 

直系血親、三親等内之旁系血親、二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、家屬 

來聲請參與訴訟！

三 、 法院裁定准許參與訴訟後，可以做些什麼呢？

(一）您可以隨時選任代理人，如果您因精神或心智方面的疾患而無 

法為完全陳述、具有原住民身分，或是屬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
i



入 戶 ，可以檢具相關證明，請法院為您免費指定律師當代理人。

(二） 如果您有律師擔任代理人，可以請您的律師檢閱卷宗及證物並 

可 抄 錄 、重製或攝影。如果沒有律師，您也可以預納費用後請 

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。

(三）  法院在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時，都會通知您開庭的時間、地 點 ， 

您如果願意，可以來法院開庭。

(四） 在準備程序中，您可以向法院表達您對於法院審判範圍、適用 

法 條 、爭 點 整 理 、證 據 能 力 、聲請調查證據與調查範圍、次序 

及 方 法 ，以及其他與審判有關事項的看法及意見。

(五）  法院每調查一項證據完畢，法官會詢問您對證據的意見，也會 

給予您辯論證據證明力的機會。

(六）  您可以告訴法官您認為給予被告多重的刑罰（例 如 ：有期徒刑幾 

年幾個月）比較適當，供法官判決時參考。

如果您看了上面的介紹，有意願聲請參與訴訟，請到下列網址或掃描 

下 列 QR Code下載聲請書狀，填 寫 完畢後，送 到 法 院 ： 

https://www. judicial.gov.tw/tw/ lp-1370-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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